
臺北市政府 113.11.07 府訴二字第 1136085155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訴願人因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北市地權字第 1136018098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為不動產經紀業者，原處分機關依陳情以民國（下同）113 年 6　月 7　日北

市地權字第 11360132812　號函通知訴願人提出執行本市信義區○○街○○巷○○弄

○○號○○樓（下稱系爭建物）仲介交易相關資料受檢。訴願人於 113 年 6　月 14

日提供系爭建物委託銷售契約書、買賣議價委託書、買賣契約書及不動產說明書等文

件受檢。原處分機關核對系爭建物之買受人與訴願人提供之交易文件，查得訴願人交

付予買受人收執之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三聯）未經訴願人指派不動產經紀人簽章，涉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爰以 113　年 6　月 21 日北市

地權字第 1136013798 號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經訴願人以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面陳述意見略以，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三聯）係向買方收取議價保證金後交付買方

之收據，訴願人公司經紀人員會持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二聯交不動產經紀人用印後，再

行交付買方收執等。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訂立買賣議價委託書時未指派經紀人簽章

即先交付第三聯予委託人（買受人）收執，其未依規定於承購要約書（買賣議價委託

書）指派經紀人簽章，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乃依同條

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規定，以 113　年 7　月 31 日北市地權字

第 1136018098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　 萬元罰鍰，並

限於文到次日起 15 日內完成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原處分於 113　年 8

月 2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8　月 27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按：在本市已更名為地政局）……。」第 4　條第 4　款

　　、第 5　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四、經紀業：指依本條例規定經



　　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五、仲介業務︰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

　　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

　　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一、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二、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三、定金

　　收據。四、不動產廣告稿。五、不動產說明書。六、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

　　」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規定：「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依下列

　　規定處罰之：一、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第三款

　　至第六款處罰鍰者，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之 1　規定：「本條例第二十九條所定

　　之處罰，由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內政部 104　年 7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5617 號函釋：「……由於

　　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影響民眾財產權益至鉅，為促進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交

　　易當事人權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24 條第 1　項及

　　第 24 條之 2　分別規定……旨在課以不動產經紀業對於重要交易文件藉由不動

　　產經紀人之專業能力進行審視，並由經紀人簽章、說明契約書規範內容、交付相

　　關文件，且於簽訂契約時應由經紀人協助交易當事人公平合理完成簽約作業之義

　　務……」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於 113 年 5　月 18 日與買方接洽，因買方給付 10

　　萬元作為議價保證金，訴願人提供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三聯作為收據供買方留存，

　　並表示事後會請不動產經紀人簽章後，以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二聯與其交換，因買

　　方於 113 年 5　月 18 日出價，賣方於 113 年 5　月 19 日同意出售，故訴願

　　人未能有時間將第二聯與買方換回第三聯，但仍將有不動產經紀人簽章之買賣議

　　價委託書拍照後，以 xxxx傳給買方查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僅規定相關文件應有不動產經紀人簽章，從未提及應於交付予受託人前完

　　成簽章，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為不動產經紀業者，有如事實欄所述交付予買受人收執之買賣議價委託

　　書未經訴願人指派不動產經紀人簽章之違規事實，有系爭建物之買賣議價委託書

　　（第三聯）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交付民眾收執之買賣議價委託書（第三聯）係因買方給付議價保

　　證金，其提供給買方之收據；其雖未有時間將第二聯與買方換回第三聯，但將有

　　不動產經紀人簽章之買賣議價委託書拍照傳給買方查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 22 條第 1　項未提及應於交付受託人前完成簽章云云。經查：



（一）按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其不

　　　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定金收據、不動產廣

　　　告稿、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等文件，皆應由經紀業指派經

　　　紀人簽章，違者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為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9 條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所明定。上開規定旨在課以不動產經紀業對於重

　　　要交易文件藉由不動產經紀人之專業能力進行審視，並由經紀人簽章、說明契

　　　約書規範內容、交付相關文件，且於簽訂契約時應由經紀人協助交易當事人公

　　　平合理完成簽約作業之義務，有內政部 104 年 7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5617　號函釋意旨可資參照。是以，不動產之出售如委託不動產經紀業

　　　者仲介，經紀業應負有指派經紀人於不動產出售委託契約書、不動產承購要約

　　　書、定金收據、不動產廣告稿、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文件簽章

　　　之義務，以達保障交易者權益及建立交易秩序之目的。

（二）依卷附確認書影本記載略以：「……注意：購屋人得就『內政部版要約書』或

　　　本公司提供之『買賣議價委託書』任選一種。為保障購屋人您的權益，並防杜

　　　日後滋生糾紛，本公司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決議，確實提供『內政部版

　　　要約書』『買賣議價委託書』二種文件及方式供您參考，購屋人您可自由選擇

　　　簽署其一，請您勾選所選擇簽署的文件：……?買賣議價委託書……主要內容

　　　包括：一、載明您提出議價的主要內容，由經紀業者轉達給賣方。……四、『

　　　買賣議價委託書』經賣方簽署承諾書後，買賣契約已經成立，購屋人即應依約

　　　定與賣方補簽訂買賣契約書……。」可知本件買方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時，即

　　　是經由訴願人向賣方提出承購要約，是買賣議價委託書與內政部版要約書性質

　　　皆同為承購要約書，自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於

　　　簽約時由訴願人指派經紀人簽章。本件訴願人交付系爭建物買受人收執之買賣

　　　議價委託書（第三聯）未經訴願人指派不動產經紀人簽章，有系爭建物之買賣

　　　議價委託書（第三聯）影本在卷可稽；是其違規事證，洵堪認定；訴願人尚難

　　　以其未有時間將第二聯與買方換回第三聯、已將有不動產經紀人簽章之買賣議

　　　價委託書拍照傳給買方查看等為由，冀邀免責。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

　　　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6　萬元罰鍰及限期改正等，並

　　　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